
建国以来
,

我国颁布的三部宪法
,

都没有对国家主要领

导职务连续任职的届数加以限制
, 结果

,

在实际上形成了领

导职务的终身制
。

它所带来的弊病
,

是权力高度集 中于少数

人
,

以致产生个人崇拜
,

违背民主集中制
,

破坏了集体领导

的原则
。

总结历史的经验
,

党中央提出了必须废除实际存在

的领导职务终身制
。

这次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
,

对国家主要

领导职务连续任职的届数作了明确规定
。 《宪法修改草案

》

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
,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

长
、

副委员长任期五年
, “ 连选得连任

,

但是连续任职不得

超过两届 ” 。

第七十九条第二 款 规定
: “
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

席
、

副主席每届任期五年
,

连选得连任
,

但是连续任职不得

超过两届
。 ”

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
: “ 国务院每 届 任期同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
。 ”

该条第二款 规 定
: “ 总

理
、

副总理
、

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
。 ” 第九十六

条规定
:

,’ l 扣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每届任期五年
,

连 选 得 连

任
,

但是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
。 ”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

规定
: “ 最高人民法 院 院长每届任期五年

,

连选得连任
,

但

是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
。 ” 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

:

“
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五年

,

连选得连任
,

但是

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
。 ” 我国 《

宪法修改草案
》 对各方面

的主要领导职务连续任职的届数作出这样明确的规定
,

对于

我国国家制度的改革来说
,

其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
。

!
一

(一 )

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洛克
、

孟德斯鸿
、

卢梭等人
,

代

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
,

都极力反对君主专制制度
,

反对终

身制和世袭制
。

孟德斯鸿曾经生动 地 说过
: “ 每个国王在他

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
,

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于其

他享乐
,

甚至是懒散的时期了
,

然而共和国领袖是年年更换

的
,

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期间成就赫赫的功业以便重新

当选
,

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现他们的 雄 心
”

( 《罗

马盛衰原因论
》
第 4 页 )

。

他还认为
,

凡是重要的职务
,

任期

太长
,

便有危险 ( 《论法的精神
》 第 14 页 )

。

在这里
,

孟德斯鸡

指出了作为君主专制制度对立物的共和制的两个重要特点
,

一是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由选举产生的
,

二是国家主要领导

职务是有任期的
。

所谓
“
任期

” 、

是 指 法 定 的
“ 保有其职

位的期间
” ,

即法定一届任期几年
。

但是
,

孟德斯鸡没有提

出法律应对连选连任的届数加议限制
,

因此
,

不搞终身制就

仍然是没有保证的
。

卢梭也是反对终身制的
。

比如他说
: “
有

王礼明崔

项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

敏
!

!



一种最根本的无可避免的缺点
,

使得国君制

政府永远不如共和制政府
,

那就是
:
在后者

之中差不多唯有英明能千的人
,

公共舆论才

会把他们提升到首要的职位上来
,

而他们也

会光荣地履行职务的
,

反之
,

在 国 君 制 之

下
,

走运的人则每每不过是些 卑 鄙 的 诽谤

者
、

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
”

( 《
社会契

约论
》
第 96 页 )

。

但是
,

当那些 “
英明能干

的人
”

被
“

公共舆论
” “

提升到首要的职位上

来
” 以后

,

连选连任的届数是否应当加以限

制呢 ? 卢梭同孟德斯鸿一样
,

也没有回答这

个问题
。

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掌握国家政

权
,

资产阶级创造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现代

意义上的宪法
。

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里
,

关于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任期和连续任职的

届数的规定
,

呈现非常复杂的状况
。

就国家

元首的任期来说
,

从半年到七年的都有
,

还

有一些国家是终身职
。

例如
,

任期半年的有

圣马力诺执政官 (二人
,

权力相等 )
,

任期

一年的有瑞士联邦主席
,

任期四年的有美国

总统
,

任期五年的有西德总统
,

任期六年的

有菲律宾总统
,

任期七年的有法国总统
,

任

期终身的为突尼斯总统
。

实行君主立宪制国

家的国家元首均为终身职 (如英国
、

日本
、

荷兰
、

丹麦
、

挪威等国的女王
、

天 皇
、

国

王 )
。

就国家元首的任职届数来说
,

极少数

国家规定只能任职一届
,

不得连选连任 (如

墨西哥
、

委内瑞拉总统
,

瑞士联邦主席 ) ;

一部分国家规定任职一届期满后
,

还可以连

选连任一届 (如美国
、

西德
、

阿尔及利亚等

国的总统 ) ,
多数国家只规定一届任期几年

,

没有对连续任职的届数加以限制 ( 如法国宪

法规定总统每届任期七年
,

没有限制连续任

职的届数 )
。

资本主义各国的政府首脑
,

徐

了象美国
、

瑞士等国的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

脑
,

因而有连续任职的届数限制以外
,

大多

数国家只有每届任期的规定
,

`

而无连续任职

届数的限制
。

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议长
,

除

了极少数国家有任职届数的限制以外 (如美

国参议院长由副总统兼任
,

连续任职不得超

过两届
。

瑞士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不得

连选连任 )
,

大多数国家的议会议长只有每届

任期的规定
,

而无连续任职届数的限制
。

大

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法院院长和法官
,

或者没有明确规定任期
,

或者规定免除法官

职务要有特殊原因
,

或者明确规定法宫为终

身职
。

如英国法宫是终身职
,

美国联邦法院

九名大法官也是终身职
。

如果把各个资本主

义国家进行综合比较
,

就可以看出
,

除了瑞

士对大多数主要领导职务任职的届数有明确

限制以外
,

绝大多数国家对国家主要领导职

务连续任职的届数或者没有限制
,

或者只对

个别职务 (如国家元首 ) 作了限制
。

在资本主义国家中
,

除了君主立宪制国

家的女王
、

天皇
、

国王
、

大公和个别国家的

总统是终身职
,

以及为数不少的国家的法官

是终身职以外
,

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主要领导

职务
,

虽然法律没有明确取消终身制
,

但是

都没有形成实际存在的终身制
。

这是什么缘

故呢? 我们认为
,

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
: 1

.

这些国家消灭封建制度已有几百年 (至少也

有二百多年 ) 的历史 , 已经形成资产阶级民

主和法治的传统
。

除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女

王
、

天皇
、

国王
、

大公这些象征性的职位
,

以及为了保证审判
“
公正

” 的法宫终身职以

外
,

其他职务的终身制
,

不管是法律上的
,

还

是实际上的
,

都很难为人们所接受
。

2
.

由于

资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或垄断集团之间的矛

盾和斗争
,

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两党制

或多党制
。

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经常展开尖锐

的斗争
,

这就使得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和政

府首脑不仅连选连任的届数不可能过多
,

有

的甚至一届任期朱满
,

就由于议会投不信任

票
,

或某项重大的施政方针未被议会通过
,

不得不提前辞职
。

3
.

不搞终身制
,

各国国家

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实际上任职时间不长
,

既

有利于调节各个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或垄断集



团之间的矛盾
,

便于统治阶级调整政策
,

又

可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
,

给人 造 成
“ 民

主
” 、 “

自由 ” 的假象
。

其实
,

不管哪一个资

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
,

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

意志和利益
,

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
。

(二 )

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
,

逐步废

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
,

而代之以没有人剥

削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
。

建立在这种公有制

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政权
,

只能是社会主义的

民主共和国
。

在这种政治制度下
,

不仅要铲

除君主专制的一切残余和痕迹
,

而且要克服

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
。

彻底废除国家主要

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
,

是完善社会

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
。

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
,

马克思

和列宁都是反对终身制的
。

他们对 巴黎公社

实行普遍选举制都非常赞赏
。

马克思曾热烈

赞扬
“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

表组成的
。

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
,

随时可以撤

换
” ①

。

并指出
“

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

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经常累赞和必要伪装的

君主制度的否定
。

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

民主制度的基础
。 ” ② 列宁认为巴黎公社

“ 对

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

可以随时撤换
” ③ ,

是防止 “
社会公仆

”
变 为

“
社会主人

”
的重要措施

。

这些说明
,

在马

克思和列宁看来
,

只要国家的领导职务由选

举产生
,

并可以随时罢免
,

就可以废除终身

制
。

因此
,

他们都投有明确提出对国家领导

职务的任职届数要加以限制
,

因为他们根本

没有想过还可能在实际上形成终 身 制 的 问

题
。

这不能责怪他们
,

因为巴黎公社只存在

七十二天
,

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也只有七年

时间
,

当时的革命实践还没有向他们提出这

个问题
。

斯大林在担任苏联党的总书记以后
,

在

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卫了苏维埃政权
,

建设

了社会主义经济
,

因而威望越来越高
,

权力

越来越大
,

个人崇拜也越来越严重
。

当时
,

苏

联党章和苏联宪法都规定党的总书记和政府

首脑由选举产生
,

并没有规定党的总书记和

政府首脑是终身职
; 但由于只规定每届任期

几年
,

而没有对连选连任的届数加以限制
,

结果就出现了实际存在的终身制
。

在我国
,

过去的三部宪法都没有对国家

主要领导职务连续任职的届数加以限制
。

由

于在战争年代建立了卓著功勋的老一辈无产

阶级革命家经验丰富
,

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

高的威望
,

就很 i勺然地形成了 Ifi] 家主要领导

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
。

六十年代初期
,

我们党曾经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

业接班人的问题
。

但由于这个问题在当时还
。

不显得特别迫切
,

实际上并没有引起普遍的

重视
。

后来发生了 “ 文化大革命
” ,

不仅没

有解决这个问题
,

而且被林彪
、

江青钻了空

子
,

掀起狂热的个人崇拜
。

于是
,

个人专断

代替了集体领导
,

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国家的

正常的民主生活
,

造成了一场深重的灾难
。

直到粉碎 “ 四人帮
”
以后

,

回过头来总结经

验
,

全党以及全国人民才痛切认识到个人崇

拜和少数人集权的严重危害
。

党的十一届三

中全会
,

提出了恢复集体领导和发展社会主

义民主
、

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
,

强调必

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
,

使这种制度和法

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
,

不因领导人的

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
。

到五 中全会
,

正式提出了废除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

问题
。

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
,

五位老革命

家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

总理的职务
,

以实际行动树 立 了 榜 样
。

但

是
,

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
,

光靠几位老同志

带头是不行的
,

光靠启发自觉也不行
,

还必

须有法律和制度做保证
。

六 中全 会 通 过 的

① 《马克思思格斯选集
》 第 2 卷

,

第 3 7 5页
。

② 同上书
,

第 3 7 7页
。

③ ` 列宁选集
》 第 3 卷

,

第 2 09 页
。



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
, ,

进一步重 申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

的终身制的方针
。

这次公布的 《
宪法修改草

案
》 ,

对于国家主要领导职务连续任职的届

数
,

做了明确的限制
,

这就通过正式的立法

程序解决 了这个问题
。

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国家主要领导职务连

续任职届数的规定
,

是在总结我国建国三十

二年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
,

经过深思熟虑以

后作出的
。

宪法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主席副主席
、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委员长副委员长
、

国务院总理
、

副总理
、

国

务委员
、

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
、

最高人民法

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五

年
,

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
,

是比较适合这些

职务所承担任务的实际情况的
。

这里需要特

别说明的是
,

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连续任职不

得超过两届
,

并不是说担任上述职务的每一

个人都要连任两届
。

一届任期届满后
,

究竟谁

能再连任一届
,

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

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选举决定
。

(三 )

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国家领导人任期以及

连任两届限制 的 明确 规定
,

是粉碎
“ 四人

帮 ” 以后
,

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发展民主
、

健全法制的伟大成果
,

它在使民主制度化和

法律化方面
,

又跨出了一大步
。

这是我国政

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
。

它的意义
,

至少有以

下几点
:

第一
,

有利于彻底消除个人集权
,

真正

实行集体领导
。

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
,

领袖是一个集体
,

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
。

造成个人

崇拜和个人集权这种情况
,

有非常复杂的历

史原因
,

尤其同某些领袖人物在长期斗争中

自然形成的崇高威望有直接关系
。

人民群众

真诚地热爱和拥戴领袖
,

大家也就很自然地

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个别领袖人物身

上
。

久而久之
,

习惯成了常规
,

渐渐把高度

集中的政洽权力
,

归属于几个人或一个人
,

遂使集体领导有名无实
。

居于 最 高 领 导地

位的个别领袖人物
,

一旦在认识和决策上发

生了重大偏差
,

整个党和国家都很难制止和

纠正
。

这正是
“ 文化大革命

” 的历史悲剧所

以能够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
。

为了防止个人

专断的现象再度发生
,

今后必须象六中全会

决议所指出的那样
,

永远坚持集 体 领 导 的

制度
,

禁绝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
。

事情往往

是这样
:

从原则上讲
,

谁都不会直接否定集

体领导
,

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
,

伴随着个

人威望的过分增长
,

个人专权却很容易在事

实上取代 了集体领导
。

因此
,

必须从领导体

制上进行改革
,

消除造成个人专权的条件
。

今后
,
在法定的任期届满以后

,
最多可以再连

任一届
,

这就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取得绝对优

越于其他人的主导地位
,

从而保证集体领导

的制度
,

可以真正实行并永远延续下去
。

第二
,

有利于发扬 民主
,

实 行群 众 监

普
。

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
。

这种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一定要实现广泛的
、

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
。

社会主义民主同历史

上其它类型的民主的根本区别
,

就在于它是

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民主
。

广大人民群众是

国家和社会的主人
,

而国家的各级 领 导 人

员
,

则不过是由人民群众推选出来行使管理

职能的 “
社会公仆

” ,

人民群众有权对
“
公仆

”

进行监督
,

并有权决定
“ 公仆

”
的去留

。 “

主

人 ”
和

“ 公仆
” 的关系不容颠倒

,

这是马克

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
。

但是
,

在实际上存

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情况下
,

吹喇叭
、

抬轿

子
、

阿谈奉承
、

趋炎附势等等不正之风
,

就

有了滋生的土壤
。

由此可见
,

。

终身制同社会

主义民主是不相容的
。

第三
,

有利于经常进行政策调整
,

进免

造成严重失误
。

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
:

事物



的发展和变化是永无止境的
,

而一个人的认

识能力总是有限的
,

无论什么样 的 英 雄 豪

杰
,

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以至穷尽了真理
。

古

人说
: “

智者千虑
,

必有一失
” 。

这说明
,

哪怕

是最有才能的领袖
,

也难免出现失误
,

这是

符合认识规律的
。

在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

身制的情况下
,

领导上一旦出现了失误
,

自

己往往不容易察觉
,

即使察觉了
,

也往往难

以 自己去纠正
。

因此
,

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

务终身制必然伴随的一种严重弊病
,

就是当

着某个领袖人物由于个人的判断错误
,

制定

和实行了某种不恰当的政策以后
,

就势必会

一贯到底
,

事实上谁都不可能制止和纠正
,

甚至当这种政策已经到处碰壁
,

当权者明明

知道根本行不通
,

也不肯承认错误
,

反而竭

力进行辩解
,

用高压手段禁止 对 自 己 的批

评
,

以至一错再错
,

造成严重后果而不能自

拔
。

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
,

因此
,

终

身制实在是一种落后的制度
。

宪法修改草案废除了国家主要领导职务

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而使领导班子能正常新

旧交替
,

可以保持活水一潭
。 “
流水不腐

,

户

枢不者
” 。

今后不断更新的领导班子
,

自然会

根据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
,

随

时研究对策
,

进行调整与革新
。

这样
,

就可

以避免和减少可能发生的失误
。

即使出现了

偏差
,

也易于发现和纠正
。

这是毫无疑义的
。

第四
,

有利于选贤任能
,

培养接班人
。

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
,

目前我国各

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过高
,

干部老化

的问题十分突出
。

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

的终身制使得干部只能升
,

不能降
,

一方面

造成因人设事
、

机构重叠
,

副职闲职过多
,

人浮于事
,

办事效率极低
,

官僚主义严重等

等积弊
; 另一方面

,

则使大批年 富 力 强 的

优秀中青年干部得不到正常的提拔重用
,

其

结果是造成恶性循环
,

使领导班子不能正常

地新陈代谢
。

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果断地解

决这个问题
,

我们的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
。

今后
,

废除了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

身制
,

就使我们有可能打破论资排辈的条条

框框
,

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
,

选举德才兼

备而又年富力强的实干家
,

充实到国家的最

高领导层
,

井且通过这种符合民主程序的新

旧交替和不断更新
,

培养和造就出一代又一

代的受到群众拥戴和信赖的接班人
,

把老一

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
,

千秋万

代地传下去
。

可以予料
,

我们伟大祖国的兴

旺发达
,

是指日可待的
。

第五
,

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
,

实现国家

的长治久安
。

经过林彪
、

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十年

动乱之后
,

人心思治
,

人心思定
,

巩固和发

展安定团结
、

生动活拨的政治局面
,

保持大

政方针的连续性和中央领导班子 的 长 期 稳

定
,

是人心所向
。

因此
,

我们在进行政治革

新和经济改革的时候
,

必须非常谨慎
,

步伐

一定要稳妥
,

尽 可能避免出现新的失误
。

但

是
,

应当说明
,

改革与稳定大局并不矛盾
。

从国家的领导体制来说
,

废除领导职务实际

上存在的终身制
,

不但不会影响基本政策的

稳定性和连续性
,

而且 只有这样做
,

才能更

有效地保持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
。

终身制的

弊端之一
,

就是领导人的交替
,

往往是碎然

发生
,

以至在领导一旦缺位时
,

就可能出现

大的政治动荡
。

对国家主要领导职务连续任

职届数加以限制的好处
,

恰恰在于它可以避

免这种
“ 人存政举

,

人亡政息 ” 的弊端
,

以

健全的制度和法定程序
,

保证领导班子的正

常更替
。

国家的路线和国策
,

也不会因为个

别领导人的去留而发生大的变化
,

或者因为

个别领导人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和注意力改

变而左右摇摆
。

这应当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

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的生动体现
。


